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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十二區管理處 107 年度廉政會報會議紀
錄 

一、時間：民國 107 年 8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 分 

二、地點：本處 3 樓會議室 

三、主席：王處長士雲              記錄：課員徐福言 

四、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壹、主席致詞 

今日召開本(107)年度「廉政會報」，爾後廉政會報請將各單

位主管列入出席委員，透過共同參與討論，有效傳達廉政興革建

議及法紀觀念。 

貳、秘書單位報告 (政風室)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略，請參閱電子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 未來委外設計案件請於契約中要求設計廠商簡報，由本處設

計人員參與學習廠商設計理念，監造人員瞭解施工時應注意

事項，並請工務課針對新進設計人員加強訓練。 

(二) 請各單位配合政風室辦理風險預警資料之建置及管控作業。 

(三) 各案解除列管，准予備查。 

二、轉達上級廉政法令及政策 

(一) 本公司政風處107年 7月 30日台水政字第10727015768號函

指示，有關各機關（構）、學校辦理研習會、座談會或訓練進

修時，涉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如受遴聘之專業講

座係該機關（構）、學校公職人員之本法第 3條第 1 項之關係

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經該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等

)，因講座鐘點費之給付屬財產上利益，故該公職人員於遴聘

講座之相關建議、簽擬及核定流程中，應踐行本法第 6 條之

自行迴避義務，避免誤觸法網，俾能兼顧機關研習會或座談

會之教學品質及達成本法防杜利益衝突之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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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公司政風處 107 年 7 月 24 日台水政字第 1072701528 號函

指示，為減少開標主持人過失公布底價案件，法務部廉政署

107 年 01 月 15 日廉政字第 10707000360 號書函，推動「開

標主持人宣布決標後，勿直接宣布底價，俟決標紀錄完成後

，再行宣布底價。」之預防措施。 

(三) 本公司政風處 107 年 7 月 20 日台水政字第 1070022335 號函

指示，總管理處根據本公司 107 年辦理「新裝及修漏小型工

程專案稽核」結果，編製「新裝及修漏小型工程專案稽核防

貪指引手冊」，請相關業管單位於辦理年度教育訓練教材時，

擇編作為防貪指引參考。 

(四) 本公司政風處 107 年 7 月 13 日台水政字第 1072701429 號函

指示，有關 107 年定期申報透過「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系統」提供財產資料予申報人，於 107 年 9月 5日至 10 月 5

日完成授權作業者，自 107 年 12 月 5 日即可使用自然人憑證

下載 107 年 11 月 1 日當日財產資料，並請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申報作業。 

(五) 本公司政風處 107 年 6 月 14 日台水政字第 1072701193 號函

指示，公務員申領各項小額款項應本誠信覈實報支，目前相

關報支規定及內部控制制度作業規範業趨完善，簽到退刷卡

與差勤系統亦相互連結並具勾稽機制，為減少少數個案之觸

法，責請業務主管加強審核屬員加班費、差旅費等之請領事

由，並協請人事、主計等相關權管單位加強審核。 

(六) 本公司政風處 107 年 6 月 14 日台水政字第 1072701183 號函

指示，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將於 107 年 11 月 24

日舉辦投票，請依計畫配合辦理反賄選宣導。 

(七) 本公司 107 年 5月 7 日台水政字第 1070012875 號函檢送「中

央廉政委員會」第 20 次委員會會議。其中工作指示各機關於

辦理規劃、設計、發包、施工、履約及營運各階段，均應將

全生命週期概念納入考量，發揮最佳採購效益，並兼顧價格

、品質效益，持續推升公共建設執行成效。 

(八) 本公司政風處 107 年 1 月 10 日台水政字第 1072700077 號函

指示，採購案廠商如有偽造、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者，

業務單位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時應注意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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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項各款裁處權時效執行規定。 

(九) 本公司政風處 106 年 11 月 2 日台水政字第 1060033986 號函

指示，政風處訂定並執行本公司 106 年「工程採購案件專案

業務稽核」實施計畫，針對工程採購各項程序實施稽核，有

鑑於稽核結果發現若干缺失項目，為避免相類似發生，特編

撰「工程採購案件專案業務稽核防貪指引手冊」，期能有助充

實員工廉政相關規範知能與實務處理程序之認識，適時提醒

正確之法律觀念，作為同仁經辦工程採購業務之參考。 

(十) 本公司政風處 106 年 7 月 10 日台水政字第 1062701469 號函

指示，各採購機關針對可依營造業法處以罰鍰及移送營造業

審議委員會審議廢止其營業許可案件，應注意行政罰法所訂

3 年時效規定，以防範延宕移送情事發生，而遭質疑有圖利

廠商。 

主席裁示： 

有關上級廉政法令及政策要求，請各單位主管能轉達同仁遵

守。 

三、工作執行成效報告（略，請參閱電子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參、專題報告 （政風室） 

主題：新裝及修漏小型工程專案稽核錯誤態樣報告（略，請參閱電

子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 請政風室將本次報告中涉及本處新裝及修漏小型工程常見缺

失項目條列整理，於工程會報中提出，供廠所人員參考改進

，並列為未來工程抽查重點。 

二、 請各工程業管單位督促監造人員應按圖施工，並請政風、會

計單位協助監辦，再有未按圖施工情形發生，依情節輕重究

責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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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請檢舉人於密告檢舉竊水案件成案後提供個人帳戶資料

，以利舉發獎金核發。(政風室) 

說明： 

一、 案緣本室於 107 年辦理「查緝竊水追償水費、提撥查緝

費用與核發舉發獎金機制防護專案」，經查現行核發舉

發獎金係針對外界檢舉人(含自然人及其他機關，不含

本公司員工及其三等親以內之人)發給，密告檢舉竊水

案件受理時應另行登錄「受理密告竊水案件登記簿」，

註明檢舉人之姓名、住址、檢舉竊水地點及情形，並將

前揭資料予以保密，惟未有規定檢舉人可匿名檢舉或使

用化名之情，即代表檢舉人欲領取檢舉獎金則負有身分

真實之義務。 

二、 竊水案件確實查獲後，由追償水費內提撥一定比率為舉

發獎金，核發流程係由服務所或營運所依規請領、核銷

，由區處出納人員匯款至該所股長或主任個人金融帳戶

，再由該名主管聯繫實際檢舉人轉發舉發獎金。 

三、 然「本公司追償水費提撥查緝費用及舉發獎金要點」第

6 點第 3 項規定：本公司員工及三等親以內之舉發人不

得領取舉發獎金。股長或主任雖係轉發，但仍違反該要

點規定，且未見相關獎金發給之內控流程可資遵循，致

人員風險、弊端發生之機會隨之增加。更甚者，有違反

所得稅法第 88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有「告發或檢舉獎

金」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

率或扣繳辦法，扣取稅款；以及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85-1 條：「扣繳義務人依本法第 92 條第 1項規定填報扣

繳憑單，應將所得人姓名或名稱、住址、統一編號、所

得年度、給付總額或扣繳稅額等，依規定格式詳實填列

」。該股長或主任並非實際檢舉人，即非扣繳義務人，

若因此填報扣繳憑單，即違反所得稅法施行細則所規定

須詳實填列之項目，實非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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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辦法： 

民眾檢舉案件一經查獲，於追償水費收入後，由服務所人

員通知檢舉人到場，除核對檢舉人身分、其金融帳戶帳號

，並向檢舉人說明情形以及實領獎金計算方式、數額等情

。 

主席裁示： 

考量現行作業並無規定應以匯款方式辦理，且匯款方式恐

有洩露檢舉人身分風險，仍以親發、親領現金方式為宜，

本案再研議。 

【第二案】 

案由：為健全本公司查緝竊水舉發獎金發給作業流程，並確保

檢舉獎金核發之公正性與正當性，達到確實鼓勵檢舉人

及維護公共利益之雙重目的，有關建立檢舉獎勵金發給

之審(複)核機制，提請審議。(政風室) 

說明： 

一、 案緣本室於 107 年辦理「查緝竊水追償水費、提撥查緝

費用與核發舉發獎金機制防護專案」，發現有未落實登

錄「受理密告竊水案件登記簿」之情形，以及核發舉發

獎金未有審查內控機制、核發過程之相關標準作業流程

等，致本公司同仁核發舉發獎金予檢舉人時受有違失風

險。 

二、 經審視我國現行各項業務之檢舉獎勵辦法，有關獎金發

給之審(複)核規定付之闕如，恐有球員兼裁判之風險，

欠缺審核及相關監督機制。 

三、 為健全本項立意良善之檢舉獎勵制度，避免因少數個案

影響機關聲譽，爰有必要請檢舉獎金發給之業管單位(

業務課)研擬相關審(複)核及監督機制之可行性。 

建議辦法： 

一、 將舉發獎金發給審(複)核作業列為內部控制制度作業

項目，結合內控制度管控查緝竊水舉發獎金發給作業受

人為操縱之風險。 

二、 研議訂定機關內部檢舉獎金發給審核及監發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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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例如：密告竊水案件舉發獎金案件審查注意事項

表、密告竊水案件舉發獎金通知發放檢核表，如附表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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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考量為了不增加服務所人員業務負擔，將本提案之審查注

意事項表及舉發獎金通知發放檢核表內容另製成作業須

知，並加註檢舉人身分保密規定，供審查人員執行業務時

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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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為健全本處採購契約內容可見性，擬於本區處共用區

(P:\\oa12fs)放置當年度各採購契約及相關附件電子

檔，提請審議。(政風室) 

說明： 

一、 緣本室於監辦採購業務及辦理清查稽核作業時，發現各

採購契約資料，除業管單位備有紙本契約，僅發包中心

承辦人有電子檔資料，或須於決標後以採購帳號登入政

府採購網下載。 

二、 為健全本處採購契約資料可見性，減少契約內容錯誤率

，並達到區處內部資料共享目的，同時減少紙本浪費及

電子資料相互寄送之無效率，宜採放置共同區方式。 

建議辦法： 

擬於本區處共用區(P:\\oa12fs)發包中心內或另闢專區

，放置當年度採購契約及相關附件電子檔。 

主席裁示： 

於本處共用區建置「採購專區」，請各業務單位將所業管

採購契約文件範本、當年度採購案件資料，交由發包中心

檢視後置於「採購專區」供本處同仁參用，以達資料共享

、經驗傳承目的。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請各位同仁恪守法律規定，避免觸碰紅線，尤其涉及金錢部

分更不允許有違法或便宜行事行為。 

 

柒、散會 

 

    民國 107 年 8 月 30 日上午 11 時 55 分。 


